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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秕踟潋阴 用地用海要萦保阡的通知

各市自然资源局,沈抚示范区规划建设局。大追大平湾合作仓l

新区规划建设局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耍求 ,

切实推进我省有效投资及时落地,根据自然资源部 《关于积椴

做好用地用海要紊保障的通知》 (自 然资发 (2022)129号 )

有关规定,现 对做好我省用地用海要紊保障有关要求i遢 知如下。

-、 国土空间规划

l明确建设项目用地用海审查的规划依据。在国主空间规

划批复前,经依法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海洋

功能区划继续执行,作 为建设项目用地用海审查的规划佼据。

超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的建设项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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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衔接
“
三区三线

”
等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由 市级或县级

′、氏政府在用地用海请示中承诺将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
咐白县 (甫 、区)自 然资源部门出具的承诺合理性说明及附图。

国土空间规划枇复前,全省各类报批建设用地顸支规划规模由

省自然资源厅统筹使用。

2明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有限人为活动范围。以下属于生

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D零 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

嚷设日圮和韩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 留生活必

雩的少童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2)因 国家童大能源资源

安全需要开展的战略性能源资源勘查,公益性自然资源调查和

地质勘查; (3)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包括水文水资

源监测及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等,灾害防治和应急抢险活动 :

(4)经 依法批准进行的非破坏性科学研究观测、标本采集;(5)

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活动:(6)不破坏生态

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 7)必须且

元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

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 (8)重要生态修复工程。琏

i殳 莰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屁 于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新增建

淡用地在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和用海审批时,在市政府报省

玫府用地用海氵膏示中,依据有关规定明确符合允许有限人为活

动的意见。

二、用地计划指标

2



3.实行计划指标重点保障。对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国

家军事设施重大项目清单的项目用地,以及纳人省级人民政府

重大项目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产业单独i迄 址

项目用地,由部直接配置计划指标。省发展和改革委、省自然

资源厅分别负贵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和省政府重大项目清单申报

工作。

4,继 续实施增存挂钩。对未纳入重大项目清单的单独选址

项目用地和城镇村批次用地,陡用以当年存量土地处置规模为

基础核算的计划指标。当季指标不足的,可预支使用,年底以

省为单位统一核箅。省自然资源厅负责核箅我省前三年度节余

指标数量,经 自然资源部确认后,统筹使用。

三、建设项目规划用地审批

5 缩小用地预审范围。以下情形不需申请办理用地预审,

直接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l)经 依法批准的国土

空间规划 (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

设用地范围内,以批次用地和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形式申请用地

的项目:(2)“ 探采合一
”
和

“
探转采

”
油气类及钻井配套设

施建设用地; (3)已 取得采矿证,具备直接出让采矿权条件、

能够明确具体用地范围的采矿用地; (4)露 天煤矿接续用地 :

(5)水利水电项目涉及的淹没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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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简化用地预审审查。涉及占用永久蕃本农田,需进行规

戈!土 地用途调整的,在预审阶段不须提交规划土地用途调整方

宋,对是否符合允许调整的情肜进行重点审查。规划土地用途

调整方案随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材料一并上报。涉

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重点审查是否符合允许有限人为活动

之卟的国家重大项目范围。

7.分 期分段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确需分期建设的

项目,可 恨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方案或可行性研究批复中

呷硌的分期建设内容,分期申请琏设用地。线性基础设施琏设

项目正式报批用地时,属 国务院批准权限内的,可以市为单位

兮段报批用地;馅 省级人民政府枇准权限内的,可 以县 〈市、

丨:)为 单位分段报批用地。

8,深 人摧进
“
多测合一

”
改萆。省厅计划9月 底前印发省

圾钹术规程,统一测绘技术标准。在省工程审批系统、厅门户

呵站Ⅱ布省内具备工程测量、界线与不动产测绘资质单位名单 ,

并将根据资质审批情况动态更新,促进测绘单住公平、合法、

喊信经营。2022年 12月 底前,各 市要根据新修订印发的 《辽

宁省I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庋改萆
“
多测合一

”
指导意见》,结

台实际出台配套政策文件,推进任务有效落实。各市在省指导

意见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整合测绘事项,推进成果沿用共事。

9.明 确事有特殊用地政策的重大建设项目范围。 (D党
屮央、国务垸明确支持的重大琏设项目; (2)中 央军委及其有

1



关部门批准的军事国防类项目; (3)纳 入国家级规如的机场、

铁路、公路、水运、能源、水利项目; (4)省 级公路网规划的

省级高速公路: (5)按 《关于梳理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加大建设

用地保障力度的通知》 (发改投资 (2020)688号 )和 《省发

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斤关于梳理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加大建设阔

地保障力度的通知》 (辽发改投资 (202o)24‘1号 )要 求,刊

入需中央加大用地保障力度清单的项目; (6)朝 阳市建平县、

朝阳县、喀左县、凌源市、北票市、葫芦岛市建昌县、锦州市

义县、阜新市彰武县、阜蒙县、铁岭市西丰县 】0个 县 (市 )省

级以下基础设施、民生发展等项目,以及连接上述地区直接为

该地区服务的省级公路项目。

10,统 筹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允许国家重大项目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原

则上在县域内补划,县域内无法补足的,可在市域内补划;市

域范围内无法补足的,可在省域内补划。需在市域内补划的,

须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编制占用补划方案并审查;需 在省域内补

划的,申请方应充分与补划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出具相

关论证审查意见以及请示文件,经省政府同意后,联合相关部

门完成补划方案。

四、节约集约用地与土地供应

11,鼓励低效用地再开发。建设项目使用城镇低效用地的 ,

可以继续按照 《关于深入推逑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
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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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国土资发 (2016)147号 )、 《关于印发<辽 宁省
j籴 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辽

国⊥资 (2017)9号 )有 关规定执行。已经获批的试点项目实

施方案批准手续继续有效,可 直接申请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12.优 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划拨供地程序。在国土空间规

钮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能源、交通、水

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申 请办理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用时同

步申请办理划拨手续,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用经批准实施后,

直接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

五、用海用岛审批

13明 确围填海国家重大项目范围。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明确涉及围焕海的国家重大项目范国的通知》 (发改投资

(⒛⒛)710号 )规定,以下项目列入围填海国家重大项目范

围: (l)具体项目名称已列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国

家重大战略领导小组印发或同葸的文件、规划,或列入国家发

展规划,或 列入国家发展改萆委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印发单位交

通、能源、水利、石化等国家级专项规划; (2)党 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明确支持的重大项目: (3)需 报请党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核准的重大项目。

".先
行开展项目用海用岛论证材料技术审查。报省政府

批准用海用岛项目,暂 不具备受理条件的,可将论证报告桉程

6



序提交省厅先行开展专家评审等技术审查工作:侍具备受理条

件后再提交正式用海用岛申请。

15~项 目用海与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一并审查。报省

政府批准用海项目利用已填成陆历史遗留围填海,可在堤交用

海预审材料时一并提交竣工验收测量报告,省 厅组织专家对海

域使用论证报告、竣工验收测量报告合并审查。在项 目用海牡

省政府批准、填海竣工验收要件齐全后,省厅对填海竣工验收

申请直接下达批复。涉及海域使用权审核、填海竣工验收行政

审批事项,分别按规定在省政务服务网提交相关申请和材料。

16 精简技术评估报告。报省政府批准用海的港 田、工业、

公共基础设施等项 目,选 址位于集中连片的已填成陆巧史遗留

围填海区域的,用 海单位可结合实际,实 行打捆整体论讧。士

述项目用海,不得违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项目用海化整为

零、分散审批的规定。

】7.允许临时用海续期。用海单位以疫情、自然灾害等特

殊原因导致临时用海活动无法按期开展为由,申 请临时用海活

动续期一次的,各级 自然资源 (海洋 )部 门要主动核实用海期

限与疫情、自然灾害的关联性,不得要求用海单位额外提供证

明材料。

18.简 化项目用岛审批。报省政府批准的助航导航、测量、

气象观测、海洋监测和地震监测等无人值守公益设施用岛,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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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关于积极做好用地用海

要素保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自然资源 (海 洋)主 管部  
、

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 :

为贾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耍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决策部署和国夯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要求.结

合国务院专项督查反馈的意见建议 ,在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守 住法律底线和资源安

全红线的前提下,切 实做好建设项 目用地用海保障,推进有效投

资重要项 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 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

现就建设项 目落地涉及的用地用海阶段性政策措施通知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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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国±空间规划引领约束

1 明确建设项目用地用海审查的规划依据。在国土空间规划批

复前,经依法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乡规划、海洋功能区划

继续执行.作 为建设项目用地用海审查的规划依据。超出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城 乡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的建设项 目,应衔接
“
三区三

线
”

等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并将项目用地用海布局及规模统筹

纳入在编的国土空间规划及
“
一张图

” (近 期申报用地时由项目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附图承诺),可采用预支规划规模的方式保障用

地;涉及报国务院批准用海的项 目,应 由项目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

附图承谙纳入在编的国土空间规划及
“
一张图

”
。

2.用好
Ⅱ三区三线

”
划定成果。

Ⅱ
三区三线

”
划定成果经批准

并纳入国土空间枧划
Ⅱ
一张图

”
后,作 为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纽卷报

批的依据。建设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属 于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 ,

新增建设用地在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和用海审批时附省级人民政

府符合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意见:国 家重大项 目确需占用生态保护

红线的·省级人民政府提出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和用海审批申请

时,同 时附省级人民政府出具的不可避让论证意见,报国务院批准。

国家重大项目新增填海造地确需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实施的,省级人

民政府同步编制生态保护红线调整方案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
一张

图
”∶调整方案随项 目用海申请一并报国务院批准。

二、强化用地计划指标保障

3.实 行计划指标重点保障。对纳入国家重大项 目清单、国

家军事设施重大项 目清单的项 目用地 .以 及纳入省级人民政府重

~  9  _



大项 目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产业单独选址项 目

用地.由 部直接配置计划指标。

4.继续实施增存挂钩。对未纳入重大项 目清单的单独选址项

目用地和城镇村批次用地,使用以当年存量土地处置规模为基础

核算的计划指标。当季指标不足的,可预支使用.年 底以省为单

位统一核箅。当年指标不足的,可结转使用前三年度节余指标。

三、简化建设项 目规划用地审批

5缩 小用地预 审范围。以下情形不需 申请 办理用地预审 .

直接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l)经 依法批准的国土空

间规划 (含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

地范围内的建设项 目;(2)¨探采合一
”

和
Ⅱ
探转采

”
油气类及

钻井配套设施建设用地 ;(3〉 具各直接出让采矿权条件、能够明

确具体用地范围的采矿用地:(4)露 天煤矿接续用地;(5)水 利

水电项 回涉及的淹没区用地。

6简 化用地预审审查。预审阶段.涉 及规划土地用途调整

的,重 点审查是否符合允许调整的情形.但在 申请办理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时,须提交规划土地用途调整方案;涉及 占用生态

保护红线的,重 点审查是否符合允许有限人为活动之外的国家重

大顼 目范围。

7.支持 国家重大项 目先行用地。国家重大项 目中,控 制工

期的单体工程和 因工期紧或受季节影响确需动工建设的其他工

程,可 申请办理先行用地。

8.分期分段 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确需分期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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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可 棂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方案或可行性研究批复中明

确的分期建设内容 ,分期申请建设用地。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正式报批用地 时,可 根据用地报批纽卷进度 ,以 市 (地 、州、

盟)分段报批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均在省级人民政府权

限内的,可 以县 (市 、区)为 单位分段报批用地。

9,规范调整用地审批。线性工程建设过程 中因地质灾害、

文物保护等不可抗力因素确需调整用地范围的,经 批准项 目的行

业主管部门同意后 ,建设单位可 申请调整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项 目建设方案调整.调 整后的项 目用地总面积、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规模均不超原批准规模,或者项目用地总面积和耕地超

原规模、但调整部分未超出省级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批准权限的 ,

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调 整后的项 目用地涉及调增永久基本农

田,或 征收耕地超过 35公 顷、其它土地超过 70公 顷,应 当报国

务院批准。调整用地 涉及新征收土地的.应 当依法履行征地程

序,不 再使用的土地 ,可 交由原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省级人民政

府批准调整用地后 ,应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
一张图

”
实施监管 ,

并及时报 自然资源部备案。

10.落 实临时用地政策。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施工使用的临时用地,期 限不超过四年。直

接服务于铁路工程施工的制梁场、拌合站,需 临时使用土地的 ,

其土地复垦方案通过论证:业 主单位签订承诺书,明 确了复垦完

成时限和恢复责任,确 保能恢复种植条件的,可 以占用耕地 .不

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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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简 化规划许可申请材料与程序。深化
Ⅱ
多规合一

”
基咄

上的规划用地
Ⅱ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
改革.核 发统一的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简 化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不 得随薏增加许可条件、申请

材料、中介服务、审批环节、收费、数量限制等.推过规划许可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12.积极推进建设项 回
“
多测合一

”
改罩。按照同一标的物

只测一次原则,整 合优化测绘事项 ,后 续阶段充分共享已经形成

的测绘成杲。鼓励公平竞争·打破市场垄断。

四、明确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和永久墓本农田相关政策

13,严 格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重大建设项 目范围。 (l)党 中

央、国务院明确支持的重大建设项目;(2)按 《关于梳理国家重

大项 目清单加大建设用地保障力度的通知》 (发 改投资 ∈~9020)

688号 )要求,列 入需中央加大用地保障力度清单的项 目: (3)

中央军委及其有关部门批雀的军事国防类项 目:(4)纳 入国家级

规划的机场、铁路、公路、水运、能源、水利项 目:(5)省 级公

路网规划的省级高速公路和连接原深度贫困地 区直接为该地 区服

务的省级公路项 目;〈 6)原 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

国家挟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以下基础设施、民生发展等项 目。

14.允许国家重大项 回以承诺方式落实耕地 占补平衡。对赏

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 目工作协调机制确

定的国家重大建设项 目,允许以承诺方式落实耕地 占补平衡。省

级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兑现承诺的期限和落实补充耕地方式。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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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2年 ·到期未兑现承诺的·部直接从
‘
制̀充

耕地储备库中扣减指标。上述承诺政策有效期至 2023年 3月 底。

15.扩 大补充耕地来源。支持各地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将平

原地区非耕地逐步恢复为耕地,其 中
“二调

”
不是耕地的,新增

耕地可以用于 占补平衡。

16.统筹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建设项目经依法乳1准 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的,在 永久基本农田储各区耕地中补划;储备区中

难以补足的,在县域范圊内其他优质耕地中补划;县域范围内无

法补足的.可 在市域范围内补划:市域范圃内无法补足的,可在

省域范围内补划。优先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耕地补划为永久

基本农田。

五、落实节约集约用地

17.做好项目用地节地评价。超标准、无标准项 目用地要严

格执行 《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 (自 然资

办发 〔⒛21〕 14号 )。 重大项目中公路项目设置的互通立体交叉

工程用地 ,超 过 《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有关间距规定

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开展节地评价论证并取得省级以上

交通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

18.鼓励低效用地再开发。建设项目使用城镇低效用地的 ,

可以继续按照 《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

(试 行)》 (国 土资发 C⒛ 16〕 1zl7号 )有 关规定执行。

六、优化土地供应

19.积极推行
Ⅱ
标准地

”
供应。按照供地即可开工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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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产业用地
“
标准地

”
出让机制。在土地供应前,由 地方政府

或依法设立的开发区 (园 区)和 新区的管理机构统一开展地质灾

害、压覆矿产、环境影响、水土保持、洪水影响、文物考古等评

估和普查。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和相关控制指标应通过出让 公告

公开发布 ,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

~90.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划拨供地程序。在国土空间规划

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能源、交逼、水利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用经批准实施后 ,直 接

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

七、优化用海用岛审批

21.先行开展项 目用海用岛论证材料技 术审查。为加快审

批,对 暂不具备受理条件的项 目.先 行开展用海用岛论证和专家

评审等技术审查工作。

22.优化海底电缆管道铕设施工和项 目用海审批程序。报国

务院审批的海底电缆管道项 目,海底电缆管道铺设施工申请 .可

与项 目用海申请一并提交审查。路由调查勘测 申请审批仍按原规

定执行。

23项 目用海与填海项 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一并审查。对利

用已填成陆历史遗留围填海、无新增围填海的项 目,可 在提交海

域使用申请材料时一并提交竣工验收测量报告 ,海域使用论证报

告与竣工验收测量报告合并审查。在项 目用海批准并全额缴纳海

域使用金后,对填海竣工验收申请直接下达批复。

24精 简技 术评估报告。报国务院审批 的海底 电缆管道项

-7—



目·海底 电缆管道路由调查勘测报告与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合并编

制。选址位于集中连片的已填成陆历史遗留围填海 区域的项 目,

均属于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权限的.地 方可结合实际,实行打捆整

体论证。

b.允许临时用海续期。因痰情、自然灾害等特殊原因导致

临时用海活动无法按期开展的,经批准,允 许相关临时用海活动

续期一次。

26,简 化项 目用岛审批。对助航导航、测量、气象观测、海

洋监测和地震监测等公益设施用岛,可 简化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具体方案和项 目论证报告。

本通知 自印发之 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 。具体政策措施已明

确执行期限的,从其规定。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

`∷

∷∷∴| 、 2022年 8月 2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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